“中投·长兴城南建设公司资产收益权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利益分配报告（第一次）

一、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一)信托计划概况

中投·长兴城南建设公司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成立于2009年8月25日，信托计划实收信托人民币80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自2009年8月25日至2011年2月24日。信托计划资金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向交易对手长兴城南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购买标的资产收益权，购买价格为8000万元，并在信托期限届满前由受托人将标的资产收益权以8984万元价格溢价返售给交易对手，为了保证交易对手按时足额支付返售价款，采取土地抵押和财政还款承诺等措施。

现信托计划已正常运行满一年，按照信托合同约定，我司以2010年8月24日为基准日，进行第一次信托利益的分配。
（二）本信托年度内，信托计划收支情况如下：

1、信托计划收入合计7,067,347.51元
其中：投资收益7,060,000.00元
其他收入（银行存款利息）7,347.51元
2、信托计划支出合计1,867,347.51元
其中：受托人报酬1,594,704.91元（含预提594,704.91元）
保管费240,000.00元
其他费用32,642.60元，（其中评估费30,000.00元，资料印刷费2,600元，手续费42.6元）。

3、信托计划可供分配信托利益5,200,000.00元。
（三）本次分配信托利益5,200,000.00元，收益率为6.5%/年。

二、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方案
信托利益分配表：
	　单位/元
	本次
	累计

	分配时间
	2010年8月24日后两个工作日内
	

	可分配信托利益
	
	

	一、返还本金
	0
	0

	二、信托收益
	5,200,000.00
	5,200,000.00

	返还募集期存款利息
	7,020.00
	7,020.00


三、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对象

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对象为截至2010年8月24日信托计划在册的全体受益人。

四、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办法

1、信托收益分配（及信托财产返还）以现金方式进行。

2、受托人计划于2010年8月24日后两个工作日内，通过保管银行将5,200,000.00元信托利益和归属于受益人的募集期存款利息划入各受益人指定的银行帐号。
五、有关税收的说明

本次信托利益分配，暂不代扣所得税。

您可以登录我公司网站www.zttrust.com.cn了解该信托计划运作情况，如您对信托计划有疑问或对客户服务有要求，请按如下方式联系我们：
联系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18层C区

邮政编码：310012

联系电话：0571-85069025、87006179（客户服务中心）

0571-85069030、85069330（业务部门）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信任与支持！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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